附件1 
村公共卫生委员会设立流程
1、 设立方式村公共卫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委员组成，采取推选的方式产生。
2、 人员组成及任期考虑服务人口、服务半径等因素，根据村规模大小设立村公共卫生委员会人数为 5 人，设主任 1 名，由负责卫生健康工作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担任；副主任 1-2 名，由本村签约服务的家庭医生、村卫生服务室（站）乡村医生担任。委员若干名，广泛吸纳健康指导员、退休医务人员、有一定服务能力的社区骨干志愿者等担任。公共卫生委员会下设若干网格点，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由村民小组长或村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担任网格负责人，助力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和网格负责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为人公道正派、身体健康良好。
3、 组织推选由村“两委”联席会议讨论提名，经组织部门审核通过后，再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推选，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产生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本村区域的村民应当占半数以上。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产生后，应当登记造册、张榜公布。
4、 公示备案将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推选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的表决结果进行公示公告，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无异议的，村民委员会报属地镇备案。
[bookmark: _GoBack]做好后续工作村公共卫生委员会推选工作结束，完成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后，及时建立配套的工作机制。同时，要在“全国基层政权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中完成信息录入工作。
